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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 函
地址：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承辦人：施展
電話：03-8462860#238
電子信箱：te8659@hlc.edu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鳳林鎮林榮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0月27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學字第111021536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教育部書函。 (376550000A_1110215369_ATTACH1.pdf)

主旨：重申各級學校應遵循教育及行政中立相關事項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8年8月28日臺教人(一)字第1080125904號書

函辦理。

二、查教育基本法第6條規定：「教育應本中立原則。學校不得

為特定政治團體從事宣傳或活動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及學

校亦不得強迫學校行政人員、教師及學生參加任何政治團

體或活動。」復查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3條規定：「公務

人員應嚴守行政中立，依據法令執行職務，忠實推行政府

政策，服務人民。」及同法第9條規定：「公務人員不得為

支持或反對特定之政黨、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，從

事下列政治活動或行為：一、動用行政資源編印製、散

發、張貼文書、圖畫、其他宣傳品或辦理相關活動。……

五、對職務相關人員或其職務對象表達指示。……。」

三、請學校透過各種集會及相關教學機會，向教職員工生宣導

民主法治及淨化選舉風氣之理念，並不得從事有違教育中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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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及影響校園學習環境安寧之活動。

正本：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、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、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
學國中部、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中部、國立東華大學附設
實驗國民小學、花蓮縣私立海星國民小學、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屬高級
中學國小部

副本：本府人事處、本府教育處特殊及幼兒教育科、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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